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公示
湖北省汉江监狱呈报的罪犯夏仁减刑案件于2026年5月14日立案，于2026年5月18日公示，公示期限为五日，即自2026年5月19日起至2026年5月23日止。凡对罪犯减刑有意见者，请于公示期限内与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联系，联系电话0728-3323220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8日

报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  〔2026〕鄂汉江监减建字第14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罪犯夏仁，男，1987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，公民身份号码421102198701160431，汉族，本科文化程度，无业，户籍地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建新社区5组刘家大湾75号。于2022年6月21日到湖北省汉江监狱服刑至今。
湖北省团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0日作出(2022)鄂1121刑初17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夏仁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（已缴纳）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2年6月21日交付执行。因发现漏罪，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4日作出（2023）豫1403刑初882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夏仁犯侵犯著作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，与前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。现刑期自2022年1月7日起至2027年1月6日止。
该犯自交付执行以来，已过一年六个月，确有悔改表现，累计获得4个表扬。具体事实如下：
    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能认罪悔罪，服从判决，认识犯罪危害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服从管教，以《服刑人员行为规范》约束自己，逐步规范改造言行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上课认真听讲，按时完成作业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学习掌握劳动技能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因此获得2024年8月表扬，2025年2月表扬，2025年6月表扬，2025年11月表扬，共计4个表扬。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7日作出（2024）豫1403执537号结案通知：本院在执行夏仁罚金刑一案中，执行标的90000元，被执行人夏仁已全部履行完毕。

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有：财产刑履行情况的有关材料、罪犯计分考核明细表、罪犯奖励审批表、罪犯评审鉴定表、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书面证明材料、监区对该犯呈报减刑的讨论记录、监狱评审委员会和监狱长办公会对该犯减刑的意见。

综上，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完成生产任务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自交付执行以来已过一年六个月，符合减刑条件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夏仁予以报请减刑七个月。特报请裁定。 

此致

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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